
校園安全維護作業流程圖(校安-學生-01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災害事件發生 

接獲通報 

生活輔導組執勤教官(校安專員) 

蒐集災害事件狀況並

判斷事件等級 

完成處理後簽會相關單

位並陳權責主管核閱 

丙級

協助處理

72小時內通報教育部

完成處理後簽會相關單
位並陳權責主管核閱

甲級、乙級

協助處理

24小時內通報教育部

完成處理後簽會相關單
位並陳權責主管核閱

緊急事件

協助處理

向生輔組長、學務長及校長報
告，並於2小時內通報教育部

是否召開緊急
應變小組會議
及人員進駐

依緊急會議決議規畫任務分工
協助處理，完成處理後簽會相
關單位並陳權責主管核閱

災害檢討 

結束 

否 

是 


